第四章   采购需求（含图纸资料）

注：1、以下《采购需求说明》及《采购需求一览表》所列内容为招标人（采购人）所提招标（采购）需求，投标人（供应商）应认真仔细研究，投标时应慎重选择相应符合要求的服务进行投标。
2、标有“*”的参数为实质性参数，必须满足，否则其投标无效。

3、本项目招标文件通用部分第四章中“投标文件格式”内容应根据项目需要和评标办法规定填写；如不需要，则填写无。

4、投标人对本项目免费维保期满后每年维护服务报价（年报价）不得超过投标报价的   %。（仅适用于B4类评标办法）

5、中标人和采购人签订的合同应与招标文件中的采购合同一致，不得另行签订与采购合同相背离的其他合同。

6、下列《采购需求一览表》中：标注▲的服务，投标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主要成交标的承诺函》中填写服务项目名称、服务要求简述、数量、单价等信息，承诺函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后随评审结果一并公示，如投标文件中未提供、提供不全将可能导致投标无效。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产品(包括核心产品)标注“▲”。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标注 “▲”号的产品，投标人必须在“主要成交标的承诺函中”填写该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具体信息。
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1、辅助经开区规建局开展建筑起重设备第三方检测工作（包含塔式起重机、人货电梯电梯、物料提升机）。检测工作分为两部分：

（1）对上述设备每季度开展一次设备安全性能检测，并逐台出具书面检测报告和使用意见；

（2）根据经开区规建局工作需要，对部分在建工地塔吊拆除前设备安全状况及周边作业环境检测、拆除单位安拆资质及作业人员证件核查，原则上服务期限内不超过20台次，以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

（3）拆除过程重要安全节点中，须安排相关专业人员现场监督管理。
2、中标单位应按招标人要求配备工作人员（不少于3人），且配备人员掌握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方面基本常识；熟练掌握等常用办公软件；服务意识强，与服务对象沟通能力较高；认真遵守工作纪律，工作态度端正，服从经开区规建局的工作指挥，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服务期：2年，合同1年1签。

本年度合同服务期至2021年底为3个季度，中标单位在本年度服务期内能够认真履行合同无违规行为的，业主单位依据本项目协定，在合同期到期前续签第二年合同。
三、付款条件

付款金额（元）=中标单位报价（元/台）*实际检测数量（台）

其他

投标人须提供具有2年及以上建筑起重机械检测业绩证明材料。
	检测名称
	名    称
	数量（每季度）
	控制单价（元/台）

	▲起重设备季度检测
	塔式起重机
	55台
	800

	
	人货电梯
	30台
	800

	
	物料提升机
	20台
	600

	塔吊拆除前检测及拆除过程监管
	塔式起重机
	20台
	3000


采购需求一览表
注：  1、投标人应合理报价，报价不得超过控制单价。 

2、最终决算按招标人确定的实际检测数量为准。

3、检测总费用达到30万元则合同终止。

招标文件约定的核心服务项目一览表
	序号
	招标文件约定的核心服务名称
	服务供应商

	1
	▲起重设备季度检测
	


